
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湖南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2019 年度项目

申报的通知 

各市州科技局、财政局，省直管县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局，国家及省级高新区、经

开区管委会，中央在湘单位，省直有关单位，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，全省性行业协

会，有关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新型研发机构： 

 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，加快湖南创新型省

份建设，根据《湖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2019－2021 年湖南创新型

省份建设专项组织实施工作方案》，现将省重点研发计划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 

  一、支持重点 

  湖南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旨在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，发挥创新资源优势，有

针对性设计和实施研发项目，加强应用技术攻关和转化，突破制约产业发展、民生保障的关

键核心共性技术，前沿性颠覆性与非对称性技术、“卡脖子”技术，为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

主要领域提供持续性的支撑和引领。2019 年度重点支持方向共计 84 个（详见附件）。 

  二、支持方式 

  每个重点支持方向原则上立项支持 1 个项目，按照“宁缺毋滥”原则，若相关重点支

持方向没有符合条件的项目，该支持方向可不安排立项。项目须明确 1 个牵头申报单位，

参与单位不超过 3 个。项目实施期一般为 2 年左右。 

  项目主要采取前资助支持方式。根据项目实施期内研发经费投入的一定比例，给予专

项资金支持。项目立项后，财政专项资金实际资助额度未达到申请额度的，差额部分由项

目承担单位自筹配套解决。申报材料中承诺的考核指标，将作为任务书明确的考核内容，

原则上不予调整。 



  三、申报条件及要求 

  1、申报单位须突出研发经费投入。以高校、科研院所为牵头申报单位的项目，除公

益性研究项目外，应有合作企业，且须提供目标明确、权责明晰的合作协议。以企业为牵

头申报单位的项目，企业应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，运行管理规范，且上一年度

的研发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在 3%以上，并承诺配套项目经费。 

  2、项目负责人须具备较强研发能力。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博

士学位，为该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，年龄原则上在 60

周岁（含）以下，在项目相关领域内具有较高学术水平，具有相关的研究经历和研发能

力，拥有较强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和工作责任心。 

  3、项目实行团队协同申报。项目团队应整合集成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优势创新团队。

项目前期研发基础和实施条件较好，创新水平居国际或国内前列。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

和可预见的应用示范前景，能够解决产业链条中的关键和共性技术、工艺问题。 

  4、申报单位应具备创新平台与人才保障条件。牵头申报单位原则上需拥有省级及以

上研发平台，或具有省级及以上科技人才计划支持的人才团队。以上两者都具备，且具有

成果转化条件的申报单位，其申报的项目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支持。 

  四、申报组织管理 

  1、法人责任制。项目承担单位是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，按照法人管理责任制的要

求，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，对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负责。 

  2、科研诚信。申报单位（含合作单位）及其法定代表人、项目团队成员无不良社会信

用记录，涉及重复申报、多头申报、逾期未验收项目等不良科研信用行为的，取消相应项目

申报资格。项目负责人可牵头 1 项参与 2 项省科技创新计划项目（创新平台、创新人才、



自然科学基金相关项目除外）。牵头申报单位对项目申报进行信用承诺，对申报资料真实性、

合法性、合规性负责。 

  3、科技保密。涉密项目按照科技保密有关规定，另行报送。 

  4、国际与区域合作。涉及国际与区域（含港澳台等）科技合作的项目，需提供合作协

议或合作意向书，并明确知识产权相关内容。合作单位须明确合作任务分工。 

  5、实验动物。涉及实验动物等有关特殊要求的项目申报单位，应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资

质。 

  五、申报推荐方式 

  1、申报方式。项目申报采取网络在线申报方式。申报单位登陆湖南省科技厅门户网站

（http://kjt.hunan.gov.cn），进入“湖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

称 “信息系统”）进行在线申报并提交申报材料。（在线注册、申报及推荐操作具体流程详

见信息系统首页“系统使用说明”）。 

  2、推荐方式。对照申报指南和本通知要求，相关推荐单位通过“信息系统”在线完成

项目申报推荐，出具推荐文件和推荐项目汇总表，加盖公章后在规定时间内寄送省科技厅项

目受理中心。负责项目审核的推荐单位，主要审核所推荐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条件，以及申报

资料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，并对此负责。 

  市州项目（不含省直管县市）由市（州）科技局初审，会同财政局汇总，联合向省科

技厅、省财政厅推荐申报。 

  省直管县市项目由县市科技部门初审，会同财政部门汇总，联合向省科技厅、省财政

厅推荐申报。同时抄送所在市州科技、财政部门。 

  其他推荐单位的项目，由相关推荐单位初审汇总后向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推荐申报，

同时抄送所在市州科技、财政部门。 



  六、时间安排 

  实行常年申报。请各推荐单位经常性组织项目凝练设计和推荐。2019 年度项目申报

时间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，推荐时间截至 2019 年 6 月 5 日（以推荐函寄送日为

准）。 

  从 2019 年 6 月 1 日起，至 2020 年项目申报通知发布时止，期间申报的项目纳入省

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需求库统筹管理，分批择优出库。 

  七、咨询方式 

  项目受理中心咨询电话：0731—88988730，88988732 

  信息系统技术支持电话：0731—88988619 

  项目执行处室咨询电话：高新处 0731-88988861，农村处 88988839，社发处 8898

8881，合作处 88988830，动管办 88988860 

  省科技计划项目受理中心地址：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233 号科技大厦一楼大厅 102

室 邮编：410013 

  附件：湖南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2019 年度项目重点支持方向 

 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    湖南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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